
平利县财政局文件
平财发〔2023〕58 号

平利县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平利县推广政府采购电子卖场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、县级各预算单位：

《平利县推广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工作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审核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平利县财政局

2023 年 8 月 29 日

http://www.xunyang.gov.cn/zwgk/zfxxgkzl/bmxxgk/czj/zdgk_151617/czjzdlyxxgk/zfcg/202207/t20220728_5567837.html
http://www.xunyang.gov.cn/zwgk/zfxxgkzl/bmxxgk/czj/zdgk_151617/czjzdlyxxgk/zfcg/202207/t20220728_556783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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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推广政府采购电子卖场工作方案

为全面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任务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

环境，依据陕西省财政厅《关于推广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陕财办采〔2020〕10号）和安康市财政局《关于推广

和应用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平利实际，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推广目的

解决协议供货、批量集中采购周期较长、产品单一等问题，

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、提高采购效率，规范通用类小额项目采购

行为，真正实现采购过程公开透明。

二、整体架构

电子卖场以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为支撑，由省级统一规划

设计、统一标准建设、统一部署应用，建设全省资源共享、标准

统一、品目齐全、商品丰富、服务便捷、过程公开的采购平台。

电子卖场平台建设费用由省财政厅承担，各市（区）县分站建设

运营服务费由同级财政承担。

三、运行机制

电子卖场依托陕西省政府采购网建设，前端对接同级采购系

统中的采购计划模块，后端对接采购合同模块。县财政局设分站，

可根据工作需要补充电子卖场目录、采购限额、角色权限、系统

对接等本地化业务需求。

http://www.xunyang.gov.cn/zwgk/zfxxgkzl/bmxxgk/czj/zdgk_151617/czjzdlyxxgk/zfcg/202207/t20220728_556783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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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采购限额。电子卖场主要针对陕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

录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、服务采购，采购限额标准以上及目录以

外的项目除外。

（二）品目管理。省财政厅负责确定全省统一的电子卖场品

目，各市（区）县财政局可结合各自实际适当增加，原则上不超

过省级品目总数的20%，各市（区）县扩大品目需求提交省财政

厅，交由电子卖场统筹实施。

（三）供应商管理。电子卖场供应商分为品牌商、代理和电

商三类。除个别品目外，属于集中采购机构项目委托集中采购机

构公开征集供应商。通过承诺方式入驻电子卖场，供应商入围实

行常态化管理，原则上县级依据市级征集结果确定入驻供应商，

平利县组织征集本地供应商。拥有注册商标的入驻供应商为品牌

商，可授权其他入驻供应商代理其品牌商品或提供相关的服务认

证，承担商品质量、价格的管理责任和售后服务责任。授权代理

商的商品应从品牌商的商品库中选择登记入库，执行品牌商登记

的最高限价。入驻电商按照协议与电子卖场进行对接，商品信息

、配送范围同时在电子卖场和电商平台展示。电子卖场不得向供

应商收取入场费、管理费等费用。供应商入围电子卖场后，可根

据自身实际情况，设定具体销售区域，并在其设定区域内进行商

品展示。入驻市级电子卖场的供应商可在全市区域内开展经营活

动，县级财政局不再对供应商进行审核。

（四）商品管理。所有上架商品应当符合国家各类强制性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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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和产业发展、环境保护等政策要求，入驻供应商应当及时维护

商品信息，全面客观展示商品，不得提供假冒伪劣、盗版侵权或

国家禁止销售的商品以及专供、特供陕西政府采购的商品。电子

卖场将通过大数据对商品进行价格监测，杜绝价格畸高、产品特

供等不良现象。

（五）政策功能。电子卖场通过特色场馆、加挂标识、搜索

排序、流量引导方式，落实节能、环保、扶贫、中小企业发展等

政策功能。

（六）管理功能。电子卖场提供供应商管理、商品管理、价

格监控和预警、统计分析等基础管理功能。

四、交易方式

电子卖场提供直购、议价、竞价和网上询价四种交易方式：

（一）直购交易方式。是指采购人可以直接选择电子卖场上

架的商品及入驻供应商，按照上架价格成交，供应商在约定时间

内确认订单并供货。

（二）议价交易方式。是指采购人提出采购需求，直接选择

一家或多家供应商就商品价格进行协商，根据供应商报价响应情

况确定成交供应商。

（三）竞价交易方式。是指采购人提出采购需求清单，邀请

供应商竞价，自主选择同一品牌的不少于 3 家供应商竞价或不少

于 3 个品牌的供应商参与竞争，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实质性响应

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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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网上询价交易方式。是指采购人采购主要标的物在电

子卖场，配件不在电子卖场的，由采购人提出具体要求，发布询

价公告，在规定时间内满足实质性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成

交。

五、采购流程

（一）登录系统。采购人使用经办账号登录“陕西省政府采

购电子卖场”。采购人应当确定本单位电子卖场管理员，明确账

号使用和管理职责，组织实施本单位电子卖场采购活动。

（二）确定采购计划。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采购政府集中采

购目录以内的货物或服务，应当在“陕西省政府采购综合管理平

台”编制政府采购计划，与采购预算相匹配，选择“集中采购－

电子卖场”，采购计划备案完成后，采购任务书同步至电子卖场。

（三）实施采购。采购人可自行在网站下载《采购人操作手

册》，按照操作流程和交易规则，下单实施采购。

（四）合同签订。采购活动结束后，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采

购合同，及时将采购合同在陕西政府采购信息系统备案和公告。

（五）验收付款。采购商品或服务验收合格后，采购人按照

采购合同约定，及时办理资金支付手续。

六、推广安排

（一）推进平台分站建设。县财政局委托省、市电子卖场推

广服务商实施本县平台分站建设。2023 年 9 月启动建设，至 10

月底基本完成平台建设，11 月至 12 月试运行。试运行期间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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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人可以通过电子卖场采购，也可以按原方式采购。2024 年 1

月 1 日开始正式运行，正式运行后，各级采购人均须在电子卖场

进行采购（电子卖场无法满足采购人需求的项目除外）。

（二）征集供应商入驻电子卖场。县财政局要加大宣传力度，

按照《安康市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供应商常态化入驻的通知》要求，

积极引导本县优质供应商入驻电子卖场。

（三）加强电子卖场使用管理。县财政局负责本县电子卖场

分站的管理，做好经费保障，承担分站建设运营服务费用。电子

卖场上线运行后，原则上限额标准以下小额零星采购都要通过电

子卖场采购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电子卖场推广和应用工作涉及面广、

政策性强，是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、提升采购预算绩效、防范舞

弊的有效手段。财政局要深刻认识此项工作在深化政府采购制度

改革、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，引起高度重视，安

排得力人手稳步推进。各采购人要充分认识电子卖场对于提升政

府采购透明度、提高政府采购效率、节约采购资金等方面的重要

意义，切实把电子卖场采购工作抓紧抓细抓实。

（二）加强指导培训。县财政局负责组织全县各采购人参加

上级财政部门安排的线上线下培训，各采购人同时可在电子卖场

下载用户操作手册或观看操作演示视频进行学习，各相关部门应

引导本地相关供应商积极入驻电子卖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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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监督管理。电子卖场实行动态管理，县财政局负

责对本级电子卖场采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各采购人应遵守国家

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按规定的权限、程序开展采购

工作，自觉接受财政部门的管理和监督，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

法依规及时处理。

（四）强化服务保障。电子卖场启用过程中，采购人若遇技

术问题可在政府采购“QQ 群”咨询，若遇其他问题请及时向县

财政局采购股反映。

联系方式：0915－8428502 联系人：晏蒂。

抄送：市财政局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央和省、市驻平各单位。

平利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 8 月 29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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